
营业装潢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

——内蒙古西贝餐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双桥快乐草原莜面餐

饮有限公司、北京国泰平安百货有限公司双桥店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

当竞争案 

 

【案件基本信息】 

1.裁判书字号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京0105民初4340号民事判决书 

2.案由：侵害商标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

3.当事人： 

原告（被上诉人）：内蒙古西贝餐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

被告（上诉人）：北京双桥快乐草原莜面餐饮有限公司、北京国

泰平安百货有限公司双桥店、北京国泰平安百货有限公司、 

【基本案情】西贝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注册成立，至今已

在全国发展 220 余家西贝莜面村餐厅，主营莜面、牛羊肉等西北特色

食品。至迟于 2013 年，西贝莜面村门店外墙、待客柜台、商场及户

外广告等处大量使用“I❤莜”等商业标识。2016 年 6 月 21 日，西

贝公司经核准取得第 16586956 号“I❤莜”注册商标专用权，有效期

至 2026 年 6 月 20 日，核准使用服务类别为第 43 类餐厅、饭店、快

餐馆等。 

至迟于 2015 年底，西贝莜面村对店内外装潢及员工服饰已经采

用较为统一的风格及元素，具体为：餐厅外等候区红白交错摆放的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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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侯餐椅、面向商场一侧的玻璃外墙、红底白字店铺招牌；用餐区的

牛角椅、布艺沙发、木质条纹吊顶棚顶设计；红白两色方格用餐区桌

布，桌面立柱式桌号牌及其上托盘，托盘上调料瓶、餐巾纸、牙签筒

等物品、桌面上含黑红色“I❤莜
y ó u

”字样的一次性湿巾及餐具，菜单

折页（封面印有“I❤莜”标识及宣传语“西贝羊肉为什么好吃？因

为只用‘草原羊’”，内页为白色底色，印有菜品照片、中英文名称、

规格及价格等内容）；厨房区的明厨亮灶，房顶悬挂双层置物架及其

上用笼屉堆叠而成的金字塔形状装饰；厨师、服务员统一工服。 

2017 年 7 月 20 日，西贝公司发现快乐草原公司在其经营的莜面

人家（国泰平安公司双桥店）餐厅的员工服饰、广告宣传、店内一次

性用品等处使用了“I❤莜（‘❤’内含‘莜面人家’）”等标识，在国

泰平安公司双桥店的美食街商户介绍海报中，亦有“I❤莜面人家（‘❤’

内含‘双桥店’）”标识，西贝公司主张快乐草原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商

标侵权。此外，莜面人家（国泰平安公司双桥店）餐厅照搬了西贝莜

面村餐厅的整体装潢风格及元素，西贝公司据此主张快乐草原公司构

成不正当竞争。 

同时，西贝公司主张国泰平安公司双桥店及国泰平安公司作为商

场管理者，为快乐草原公司实施上述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

经营场所等便利条件，且未尽到经营管理、监督等职责，主观上存在

过错，应与快乐草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 

【案件焦点】1.快乐草原公司是否侵犯西贝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；

2.西贝莜面村餐厅装潢能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，其内涵及外延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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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界定；3.国泰平安公司双桥店及国泰平安公司作为商场管理者，是

否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。本案中商标侵权的认定无争议，主要

问题集中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餐厅装潢的界定及商场管理者

的责任划分。 

【法院裁判要旨】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关于快乐草原公司是否侵犯

涉案商标专用权的问题。快乐草原公司将“I❤莜（‘❤’内含‘莜面

人家’）”等标识使用在员工服饰、宣传广告等处，属于商标性使用，

且该标识与涉案商标在字形、读音、含义等方面均近似，易造成公众

混淆，故快乐草原公司构成商标侵权。 

关于西贝莜面村餐厅装潢能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。法院认

为，半通天玻璃、明厨亮灶、镂空等候椅、牛角形靠背餐椅等装潢元

素，体现了西贝公司在餐厅装修、物品配置及员工服饰等方面的选择

及安排，使西贝莜面村餐厅形成了统一特有的装修风格及效果。加之

西贝公司及西贝莜面村餐厅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知悉，上述装潢

与西贝公司及西贝莜面村之间已经产生特定联系，可起到识别服务来

源的作用，应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。快乐草原公司作为西北

菜餐厅经营者，在应当知晓西贝莜面村餐厅装潢的情况下，仍于在后

相同服务上使用同类装修风格，且在整体装修和细节布置方面使用高

度近似的元素，主观恶意明显，易使相关消费者产生误认。故快乐草

原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。 

关于国泰平安公司双桥店及国泰平安公司的责任问题。国泰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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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公司双桥店作为实体商场经营者，应对商户经营进行规范管理，但

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对快乐草原公司在餐厅内及商场美食街大量

使用与涉案商标近似标识的侵权行为未加制止，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

的帮助行为，且由于其系国泰平安公司分支机构，无独立法人主体资

格，故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；此外，由于快乐草原公司的行为是否

构成不正当竞争，需法律专业人士根据个案情况进行专业判断，已超

出商场经营者合理注意义务，因此，国泰公司双桥店不构成不正当竞

争。 

综上，法院判令快乐草原公司应立即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

争行为，于新京报发表声明以消除影响，并赔偿西贝公司分别因商标

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510 340 元及 310 

340 元；国泰平安公司双桥店及国泰平安公司针对商标侵权损失中的

50 000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

二审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。 

【法官后语】该案系为同类案件提供明确审判规则的首例典型

案例。本案从“装潢”概念的本义出发，将营业装潢界定为附着在经

营场所上的装修及可以与经营场所分离的物品的选择和摆放布置，同

时要求“装潢”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审美意义。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

后，在认定营业装潢能否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时，应转变固有的

“知名+特有”审判思路，而应首先将营业装潢作为整体，判断其是

否具备特有性，进而判断装潢与商品或服务来源之间的关系是否为相

关公众所熟悉。此外，本案还对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中，商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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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场地出租者及管理者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分析。 

一、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营业场所装潢的认定 

（一）营业场所装潢本身需具有最低限度的审美意义 

根据词典释义，装潢是指“器物或商品外表”的“修饰”，例如

对室内地面、墙面、顶棚等各界面的处理，装饰材料的选用，也可能

包括对家具、灯具、陈设和小品的选用、配置和设计。其中“小品”

意为小的艺术品。即装潢一方面可以是附着于营业场所之上的装修装

饰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与营业场所分离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物品及布置。

从装潢一词的本义来看，其本身是着重从外表的、视觉艺术的角度来

探讨和研究问题，需要具有超越实用性功能的独立审美意义。但这种

审美意义不宜过高，仅需具有视觉吸引力，同时能够体现一定选择及

安排即可。 

以本案为例，西贝莜面村餐厅半通天式玻璃外墙，用餐区顶棚，

厨房区明厨亮灶设计、顶上置物架、操作台等，属于附着于餐厅经营

场所上的装修部分；等候区的店铺招牌、红白相间的镂空等候椅，用

餐区的用餐椅、用餐沙发、沙发靠垫及用餐桌布，厨房区的顶上置物

架装饰物，属于与经营场所分离但可以起到修饰美化作用的装饰。上

述元素，均超越了物品本身的实用功能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，符合

餐厅装潢的内涵。服务员及厨师服饰，虽然与餐厅本身的装修布置无

关，但员工属于餐厅服务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，且各个餐厅通常都会

为员工选择统一的制服，以求其与整个餐厅的装修布置协调统一，故

员工服饰也构成餐厅装潢的要素之一。至于桌面一次性用品、菜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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桌面台号牌及底座摆放牙签筒等物品，仅为一些日常用品，在实用性

之外并不能起到装饰作用，更无法上升到视觉艺术的高度，故不不属

于装潢范畴。 

（二）营业场所装潢具有整体性及独立性 

营业场所装潢，系服务提供者向公众展示的整体印象。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

条规定，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、营业用具的式样、营业人员的服

饰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，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

法第五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“装潢”。在判断营业场所装潢能否受到

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时，应将所有符合“装潢”定义的元素作为一个

整体进行判断，而非单独对其中的任何元素进行界定。以本案为例，

西贝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红白交错摆放的镂空侯餐椅、玻璃外墙等均

系西贝莜面村餐厅的装潢构成元素，但在判断该餐厅装潢能否受反不

正当竞争法保护时，应在排除仅有实用功能的元素后，对厨房区、用

餐区及等候区的整体装潢进行判断。 

除整体性外，营业场所装潢还具有独立性，其独立于专利、商

标及著作权等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客体。仍以本案为例，西贝公司一方

面就“I❤莜”注册商标主张被告构成商标侵权，另一方面主张“I❤

莜”为装潢构成要素，在其可以通过商标法进行保护的情况下，不再

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保护。 

（三）“一定影响”指向装潢本身，暗含识别性要求 

2017 年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六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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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将以往的“知名+特有”标准修改为“一定影响”。修法后，

部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，仍沿用“知名+特有”的审判思路，首

先认定商品或服务具有“知名度”或“一定影响”，进而论证包装或

装潢是否符合“特有”之要件，即对包装或装潢与商品或服务的对应

关系进行论证。 

但如前所述，营业场所装潢具有独立性，只有当其自身具有不

同于商标等其他商业标识的识别性后，才具有单独受到保护的价值，

因此在判定“一定影响”要件时，应舍去既往对商品或服务知名度及

影响力的认定逻辑，但应当保留对“特有”要件的要求。 

有观点认为，营业场所装潢的“特有”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为

装潢的显著性较强，即能够体现出独特的创意与设计；另一种为装潢

仅具有最基本的审美意义，显著性较弱，但通过长期使用已经取得第

二含义。装潢本身具有显著性的情况下，即无需要求“知名度”或“一

定影响”。该观点实际还是延续了“知名+特有”的思路，分别论证商

品或服务“知名”、包装或装潢“特有”。修法后，这种思路显然与法

条文义不符，修法后的“一定影响”应当是包装、装潢与商品或服务

来源之间的关系为相关公众所熟悉，具体在裁判过程中，应当着重考

量商业主体在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关包装或装潢的情况，判断使用程

度能否使其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影响，为相关

公众所知悉，不应仅依据其本身具有显著性，就舍弃“一定影响”要

件的考量。本案中，西贝公司提交了其多家店铺的点评页面，其中均

能显示截至 2015 年底，西贝莜面村各餐厅在店外等候区、用餐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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厨房区、员工服饰等方面已经采用了较为统一的设置，且网友评论数

少则逾千条，多则逾万条。西贝莜面村餐厅的装潢与餐厅服务来源的

对应关系，已经为相关公众所熟悉。因此应当受到保护。 

二、商场注意义务的确定  

商场作为场地出租者，通常在场地租赁合同中约定可对商铺行

使监督及统一规范管理的权利，从权责统一的角度出发，商场应当对

商铺的经营情况负有注意义务。这种注意义务的程度并非一般的、限

于表面的注意。与电商平台不同，实体市场商户较为固定且数量有限，

商场有能力进行较为深入的日常管理及监督。这种监督管理不应仅限

于对商户营业执照等书面文件的形式审查，还应包含施以必要的注意，

对发现的可能违法行为及时处理。本案中，快乐草原公司的商标侵权

行为发生在餐厅招牌、店内宣传及商场美食街广告等明显位置，商场

经营者理应发现侵权行为的存在，但其未对侵权行为加以制止，故应

当承担帮助侵权的责任。 

关于商场管理者应否就商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。

餐厅装潢不同于注册商标专用权，后者一经注册即具有对世的普遍效

力，装潢能否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以及何种行为构成不正当竞

争，均需要结合个案进行专业法律判断。商场经营者的注意义务程度

不应当过分高于其作为场地出租方的身份，达到专业法律判断的水平。

因此，本案中，商场无需就不正当竞争行为承担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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